
 

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奖章程 

（2024年 5月 6日重新修订版） 

第⼀章 总则 

第 1 条 为鼓励社会学博士研究生的创新精神，提高社会学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促进我国

社会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经全国 19家拥有社会学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社会学院系共同

协商，并征得胡余锦明女士的同意，北京大学余天休社会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决定设立“余天

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并制定本章程。 

第 2 条 自 2012年起，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奖每年评选一次。自 2016年起，为了更

有助于研究成果的沉淀、增加评奖论文数量、提高获奖论文质量，在征得了多数院系赞同的

前提下，余天休社会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决定将评选改为每两年一次。 

第 3 条 “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奖”的评选活动由该奖评选委员会负责组织；评选委

员会负责评估并最终确定获奖作品名单；评选委员会设立秘书处处理有关评奖的日常事宜，

秘书处设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第⼆章 参评范围 

第 4 条 “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奖”的参评作品为中国大陆高校于参评年度前两年度

获得博士学位的社会学（一级）学科（含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等二级学科）博士论文（获

得博士学位时已获正高级职称或博士生导师资格者所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除外）。参加评选

的学位论文应以中文撰写。参评论文应为未发表作品，获奖论文成为《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

士论文文丛》（暂定名）的候选论文。 

第 5 条 参加本奖项评选的博士论文，可以由博士学位论文作者本人向“余天休社会学优秀

博士论文奖”评选委员会秘书处自荐，也可以由博士学位论文作者本人向为其组织博士论文

答辩并授予其博士学位的社会学院（系、所）提出申请，并由该社会学院（系、所）进行推

荐；每个社会学学科博士点推荐名额不超过 2个。 



 

第三章 奖项设置 

第 6 条 “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奖”评选名额根据参评论文质量确定，原则上每届选

出不超过 8 篇的获奖论文，另设荣誉提名奖若干。每届奖项在最终评委会认为参评论文质

量不佳的情况下可空缺。 

第 7 条 每位“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奖”的作者将获得人民币 2万元的奖金（税前）。 

 

第四章 评奖组织 

第 8 条 “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奖”评选委员会的主体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资深社

会学学者构成。 

第 9 条 评选委员会成员指导的博士研究生若申请该奖，该评选委员应对当年的评审工作

加以回避。 

 

第五章 评奖程序 

第 10 条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选标准是： 

1. 论文选题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并且确属社会学研究前沿或亟需研究的重要

问题； 

2. 在理论观点或研究方法上、有重要创新，达到本学科国内先进水平； 

3. 论点明确，材料翔实，逻辑严谨，文字表达准确流畅，符合学术及伦理规范。内容

不涉密。 

4. 具体细则可由评选委员会讨论确定。 

第 11 条 “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奖”评选委员会秘书处在评奖年的 5月发布评奖通

告，并开始接受参评作品报名。 

第 12 条 提交参评作品的截止日期为 6月 30日。 

第 13 条 参评者需将申请博士学位论文时提交存档的电子版博士学位论文 2 份、单位推荐

表（或自荐表）1 份发送到秘书处指定的邮箱，通过单位推荐报名的申请者需将盖有单位印

章的推荐表原件寄至秘书处，通过自荐报名的申请者需将盖有单位印章的博士期间成绩单寄

至秘书处。秘书处将收到的参评作品登记后，送交评选委员会。 

第 14 条  评审分为初审和终审两个阶段。初审阶段，每篇论文在采取回避制度的前提下，



 

由论文研究领域内的 5 位学者进行匿名评审，根据每篇论文的专家初审综合平均得分和实

质的审阅意见，挑选 15篇左右较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进入终审阶段评审。终审采取评选委

员会会议评议的方式进行，在专家充分讨论的基础上，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以超半数票当

选的原则、按得票顺序确定获奖者名单。 

第 15 条 秘书处于初审完成后将入围名单进行为期 15 天的公示。公示期间或评奖后被发

现存在严重问题者，一经查实，将被公开取消参评资格或者废除获奖。 

第 16 条 秘书处于获奖作品名单产生后公布获奖作品名单，并确定时间举办颁奖仪式及相

关学术论坛。颁奖活动和相关学术研讨将在北京大学举办。 

 

第六章 异议及其处理 

第 17 条 凡对获奖作品有异议者，可在自获奖作品名单公布之日起任何时间内以书面形式

向评选委员会秘书处提交异议。 

第 18 条 提出异议的书面材料应包括异议论文的题目、作者姓名、学位授予单位名称、异

议内容，支持异议的具体证据或科学依据，以及提起异议者的真实姓名、工作单位、联系地

址、联系电话等。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异议不予受理。对收到的异议，由秘书处送交当年度的

评选委员会。评选委员会有义务对异议者的信息进行保密。 

第 19 条 评选委员会应在 30 日内审查异议是否成立。认为异议成立的，讨论决定应否取

消该作品的获奖资格或者获奖结果。评选委员会应把评选委员会对异议的处理意见通知异议

方和推荐人。 

第 20 条 如获奖成果存在违反学术及伦理规范方面的问题，一经核实，不受时间限制，评

选委员会有权对其进行处置乃至撤销其获奖资格，追回奖励证书及奖金，并在有关媒体上予

以公布。 

 

第七章 附则 

第 21 条 本章程由“余天休社会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 22 条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余天休社会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2024年 5 月 6 日 


